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侵權官司敗訴侵權官司敗訴侵權官司敗訴侵權官司敗訴 iPad 下架下架下架下架 

 

(綜合報道)(星島日報報道) 深圳一家科技公司訴美國蘋果公司 iPad

商標侵權案在內地立案受理後，全國多地工商部門聞訊介入調

查，各地蘋果門店和代理商近日應聲下架 iPad，否則將面臨數

額不詳的罰款。 

   

各地工商展開調查 

去年十二月，深圳專利法庭判定「iPad」這個名字侵害了商標登記人——唯冠科技(深圳)有限公

司的權益。蘋果公司對判決不服提起上訴。據新華網報道，盡管案件仍在審理中，但唯冠科技

已向北京西城工商分局投訴，並獲立案受理，對銷售 iPad的商家展開調查。 

 

據報道，未及時下架 iPad的北京西單大悅城蘋果專賣店，可能面臨工商部門開出億元罰單。而

上海、深圳等地雖暫未做 iPad下架處理，但也已遭到當地工商部門的調查。 

 


